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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AR PACIFIC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太 平 洋 酒 吧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32）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
較高投資風險的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的
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
場。

太平洋酒吧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本公告負全
責。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
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本公
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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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酒吧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審閱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103,365 98,072
其他收入 5 2,870 3,621
已售存貨成本 (25,343) (24,953)
員工成本 (34,720) (32,4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641) (5,791)
使用權資產折舊 (15,824) (20,021)
物業租金及有關開支 (2,137) (4,539)
其他經營開支 (15,131) (13,797)
融資成本 6 (1,803) (2,563)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7 7,636 (2,386)
所得稅抵免 8 42 243

期內利潤╱（虧損） 7,678 (2,143)

本期間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將於其後期間有可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69 59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7,747 (2,08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利潤／（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194 (2,143)
非控股權益 484 –

7,678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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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263 (2,084)

非控股權益 484 – *

7,747 (2,084)

每股盈利／（虧損） 10

－基本（港仙） 0.83 (0.25)

－攤薄（港仙） 0.83 (0.25)

*　金額少於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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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5年9月30日

2025年
9月30日

2025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4,044 16,833
使用權資產 11 92,066 90,599
投資物業 11 18,800 18,800
預付保單款 2,858 2,858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 12 3,077 1,793
租賃按金 12 8,599 8,856
遞延稅項資產 – 6

非流動資產總值 139,444 139,745

流動資產
存貨 4,488 3,47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1,819 10,506
可收回稅項 322 32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38 2,046

流動資產總值 19,367 16,354

資產總值 158,811 156,09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8,532 14,800
銀行借款 50,888 54,503
其他借款 6 –
租賃負債 11 37,790 43,392
應付稅項 190 301

流動負債總額 107,406 112,996

流動負債淨額 (88,039) (96,64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1,405 4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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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9月30日

2025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120 1,122
其他借款 – 6
租賃負債 11 29,929 29,643
遞延稅項負債 50 98

非流動負債總額 31,099 30,869

負債總額 138,505 143,865

資產淨值 20,306 12,234

權益
股本 8,696 8,696

儲備 4,768 (2,8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464 5,876
非控股權益 6,842 6,358

總權益 20,306 1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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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太平洋酒吧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其直屬控股公司為Moment to Moment Company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其最終控股公司為Harneys Trustees Limited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在香港地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內地」）從事以
「太平洋酒吧」、「Pacific」、「Moon Ocean」以及「形」品牌經營連鎖酒吧及餐廳，以及香港地區的物
業投資。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預付保單款以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因應用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而導致會計政策增加╱變更外，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為與本集團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年
度綜合財務報表相同。

2.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的應用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的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
則的以下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於本集團自2025年4月1日起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的修訂對本集團當期及前期的財務狀況及業績及╱或該等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揭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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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基準

3.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
及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要求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
中要求的所有信息和披露，應結合本集團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來細
閱。

3.2 持續經營評估

於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88,039,000港元。此外，本集團違反其
銀行借款約39,613,000港元的契諾。

為評估在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使用持續經營基準的適當性，本公司董事已編製涵蓋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起計15個月期間的現金流量預測（「預測」）。本公司董事在編
製該預測時已計及主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流量，以及管理層為改善本集團的流動性和財務狀
況而採取的以下計劃和措施：

(i) 已與銀行就其金額為39,613,000港元之銀行借貸之違反契約的情況進行溝通，於2025

年3月31日之後，該銀行已同意本公司或在2026年6月19日或之前糾正其違反承諾的情
況。因此，管理層預計本集團能維持與原先相等的銀行貸款融資額度。此外，在必要
時，本集團將出售本集團擁有並作為銀行融資抵押品的物業，以償還本集團的銀行借
款，並將任何剩餘所得款項用於為本集團的營運提供資金；及

(ii) 如有需要，本集團將根據香港按揭保險有限公司推出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劃申請
額外貸款，以及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80%擔保的根據該計劃之貸款；本公司執
行董事陳靜女士及陳枳曈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陳枳橋女士以及陳威先生（「陳先
生」）、及謝熒倩女士（「謝女士」）的個人擔保，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被視為於
本公司主要股東所持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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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以外，陳先生已承諾向本集團提供財務支持，使本集團有足夠的營運資金來履行其將
會到期的負債和義務，並繼續履行其預測涵蓋期間的業務。

儘管上述本集團的計劃和措施的未來結果存在固有的不確定性，包括本集團是否能夠維持
本集團的銀行融資、變現資產以獲得額外資金以及在需要時獲得額外融資來源，董事認為，
經計及上述計劃及措施，本集團將有充足營運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並於可見未來履行其
到期之財務責任。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以持續經營為基礎編製本集團截至2025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是適當的。

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則須作出調整以將本集團資產的賬面值減至其可變現淨額，為可能
產生的進一步負債作出準備，並重新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分類為流動資產和流
動負債。這些調整的影響並沒有反映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乃經參照本公司執行董事以及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宜的高級管理人員，即本集團的最高營
運決策者（「最高營運決策人」）審閱的報告及財務資料而釐定，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以下為本集團各可呈報分部業務經營情況之概要：

• 酒吧及餐廳經營－於香港地區及中國内地的酒吧及餐廳銷售飲品、小食及食物及提供電子
飛鏢機供娛樂；及

• 物業投資－在香港從事物業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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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以下是對截至2025年及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入及業績的
分析：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酒吧及餐廳
經營 物業投資 分部間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客戶收益 102,975 390 – 103,365

分部間收益 – 791 (791) –

可呈報分部收益 102,975 1,181 (791) 103,365

可呈報分部業績 8,570 370 – 8,940

未分配：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20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4)

使用權資產折舊 (368)

租金按金的估算利息收入 1

融資成本 (438)

除所得稅前利潤 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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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酒吧及餐廳
經營 物業投資 分部間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客戶收益 97,785 287 – 98,072

分部間收益 – 971 (971) –

可呈報分部收益 97,785 1,258 (971) 98,072

可呈報分部業績 (1,363) 217 – (1,146)

未分配：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4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5)

使用權資產折舊 (319)

租金按金的估算利息收入 1

融資成本 (663)

除所得稅前虧損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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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5年9月30日

酒吧及餐廳
經營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129,226 18,871 10,714 158,811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73,905) (284) (64,316) (138,505)

可呈報分部資產╱（負債） 
淨值 55,321 18,587 (53,602) 20,306

於2025年3月31日

酒吧及餐廳
經營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130,937 18,868 6,294 156,099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82,732) (416) (60,717) (143,865)

可呈報分部資產╱（負債） 
淨值 48,205 18,452 (54,423) 1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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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計入分部業績或分部資產的金額：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酒吧及餐廳
經營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金按金所得的估算利息收入 195 – 1 196

銀行利息收入 2 – – 2

融資成本 1,398 – 405 1,803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696 – 101 797

使用權資產增加 – – 3,442 3,44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47 – 294 3,641

使用權資產折舊 15,456 – 368 15,824

截至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酒吧及餐廳
經營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金按金所得的估算利息收入 178 – 1 179

銀行利息收入 4 – – 4

融資成本 1,900 – 663 2,563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3,085 – 21 3,106

使用權資產增加 4,114 – – 4,1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576 – 215 5,791

使用權資產折舊 19,702 – 319 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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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料

本集團業務遍及香港地區及中國內地。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的有關資料乃根據經營地域列報。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的有關資料乃依
照資產所在地列報。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9月30日
2025年

3月31日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地區 102,396 97,834 121,402 120,606

中國內地 969 238 6,585 7,419

103,365 98,072 127,987 128,025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

主要客戶的資料

本集團客戶基礎分散，故於兩個期間並無個別客戶的交易超過本集團收益的10%。

收益分拆

截止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酒吧及餐廳經營
銷售食物、飲品及小食 100,187 95,361

電子飛鏢機 2,788 2,424

102,975 97,785

其他來源收益
物業投資
投資物業所得租金收入 390 287

103,365 9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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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按確認收益之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102,975 97,785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的履約責任
酒吧及餐廳經營（於某一時間點確認收益）

本集團確認酒吧及餐廳經營的收益。本集團的收益在某一時間點上確認。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控制轉讓方法，酒吧及餐廳經營的收益於售予客戶時（即客戶有能力直接使用貨品及服務
並獲得該貨品及服務的絕大部分剩餘利益的某個時間點）確認。交易價格付款於客戶購買物品及
服務之時間點立刻到期。

5.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資助（附註） – 204

贊助收入 2,492 2,823

銀行利息收入 2 4

租金按金所得估算利息收入 196 179

其他 180 411

2,870 3,621

附註： 截至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就「香港夜饗樂」本地市民計劃確認政府資助
204,000港元。該等政府資助收入並無未符合資格情況或存在任何或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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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的利息 809 1,219

其他借款的利息（附註） –* 25

租賃負債的利息 994 1,319

1,803 2,563

* 金額少於1,000港元

附註： 其他借款代表來自股東的貸款，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的港元最優惠年利率減
0.375%、無抵押及需於2026年9月4日償還及本集團可自行決定由其提前償還任何貸款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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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計入其他經營開支） 460 460

投資物業的總租金收入 (390) (287)

減： 就於年內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所產生的直接經營開支 8 38

 就於年內不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所產生的直接經營開支 – 10

(382) (239)

經營租賃付款（計入其他經營開支）
－關於以下各項的實際權宜方法：
－低價值租賃開支 5 24

－短期租賃開支 190 570

195 594

董事酬金（附註） 1,783 2,680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31,618 28,45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319 1,278

總員工成本 34,720 32,415

其他經營開支包括以下項目：
－清潔開支 2,039 1,696

－牌照費 1,225 406

－公用事業費 3,578 3,307

－維修及維護 1,266 1,438

－互聯網及有線電視費用 1,390 1,293

附註：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董事酬金包括以股份為基礎支付的費用共325,000港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71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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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71)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 (11)

– (82)

遞延稅項
－產生臨時差額 42 325

所得稅抵免 42 243

* 金額少於1,000港元

由於本集團有自過往年度結轉的可動用稅務虧損以抵銷期內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
得稅作出撥備。（於截至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之集團實體首
200萬港元溢利之稅率將為8.25%，而超過200萬港元溢利之稅率將為16.5%。未符合利得稅兩級制
之集團實體溢利將繼續以劃一稅率16.5%課稅。因此，符合資格的集團實體的香港利得稅以以下
方式計算：首200萬港元的預估應評稅利潤以8.25%的稅率計算，超過200萬港元的預估應評稅利潤
以16.5%的稅率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位於中國內地
的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的稅率均為25%。

9. 股息

於兩個中期期間，本公司並無向普通股股東支付或擬派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已議決不會於兩個
中期期間支付或擬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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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而言的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年度盈利／（虧損） 7,194 (2,143)

普通股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69,632,000 860,105,000

加：股份獎勵產生的攤薄性潛在普通股的影響（附註） 267,000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而言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量 869,899,000 860,105,000

附註： 公司授予的股份可能對每股盈利產生稀釋效應。稀釋後每股盈利的計算方法是：假設公司
授予的股份所產生的所有潛在稀釋性普通股均已轉換，則對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進
行調整（截至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稀釋後每股虧損的計算不考慮股份授予所產生的潛
在普通股的影響，因為該等潛在普通股具有反稀釋性）。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租賃負債以及投資物業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收購約797,000港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3,106,000港元）的物業、廠房
及設備。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於本期間，本集團重續╱訂立若干為期1至3年的新租賃協議，主要用於其酒吧及餐廳營運。當本
集團的銷售額達到相關租賃協議規定的金額時，本集團需要支付最低固定付款以及根據銷售額的
一定比例支付的額外可變付款。於租賃開始時，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約3,442,000港元（截至2024

年9月30日止六個月：4,114,000港元）及租賃負債約3,380,000港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4,08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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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2025年9月30日之公平值由本公司董事經參照同類物業近期交易價格後釐定。
根據有關評估，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投資物業於本期間不存在公平值變動（截至2024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零）。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5年
9月30日

2025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附註(a)） 2,479 1,088

租賃應收款項（附註(b)） 43 41

其他應收款項 438 440

預付款項 4,401 3,326

租金按金 12,133 12,287

公用事業按金 4,001 3,973

23,495 21,155

減：非流動資產
租賃按金 (8,599) (8,856)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3,077) (1,793)

11,819 10,506

(a)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銷售主要以現金或信用卡結算。於2025年9月30日及2025年3月31日，本集團的貿易
應收款項主要指應收金融機構的信用卡銷售。本集團概無貿易應收款項被視為減值。本集團
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根據交易日期，於各報告日期末所有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均為30天內。

(b) 租賃應收款項

根據發票日期，所有租賃應收款項均在每各個報告日期的30天之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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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5年
9月30日

2025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貿易應付款項 7,304 5,409

薪金應計費用及應付款項 4,706 3,980

其他應計費用及應付款項 6,034 4,923

修復費用撥備 488 488

18,532 14,800

非流動：
已收租金按金 171 173

修復費用撥備 949 949

1,120 1,122

購買商品的信用期為0到60日。以下為根據各報告期末的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
析：

2025年
9月30日

2025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0至30日 5,833 2,215

31至60日 1,253 2,601

61至90日 218 593

7,304 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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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我們為以「太平洋酒吧」、「形」、「Moon Ocean」及「Pacific」品牌在香港不同地點經營的
連鎖式酒吧及餐廳集團。本集團的增長策略的重點在於擴張及升級現有酒吧╱餐廳設
施。於2025年9月30日，我們在全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內地」）經營57間酒吧╱餐
廳。

不同品牌專注於不同的目標客戶，「太平洋酒吧」是位於香港不同地區的鄰里酒吧，適合
追求社交及休閒的客戶；「Pacific」是市區中檔酒吧；「Moon Ocean」是位於市區的豪華酒
吧；而「形」是燒烤餐廳及酒吧。

財務回顧

經營餐廳及酒吧的收益及毛利

本期間經營餐廳及酒吧收益為103.0百萬港元，而相對2024年同期（「上個期間」）的收益
為97.8百萬港元，增長約5.3%。有關之收益增長主要歸因於酒吧場所數量較上個期間增
加。

本期間經營餐廳及酒吧之毛利為77.6百萬港元，較上個期間72.8百萬港元增長6.6%。本
期間毛利率為75.4%（上個期間：74.5%），處於穩定水平。

物業投資的收益

本期間物業投資收益較上個期間的287,000港元增長35.9%至390,000港元。有關之收益
增長主要由於出租率較上個期間有所提高。

其他收入

於本期間，其他收入為2.9百萬港元，而上個期間則為3.6百萬港元，減少19.4%。收益減
少主要由於本期間收到的贊助收入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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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指已付或應付本集團全體董事及員工的工資、薪金、花紅、退休福利成本及其
他津貼，於本期間為34.7百萬港元，較上個期間的32.4百萬港元增長7.1%。員工成本增
加是由於本集團因酒吧數量增加而聘用了更多全職員工。

物業、設備及廠房折舊

折舊指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費用，包括建築物、租賃物業裝修、電腦設備、家具及裝
置及汽車。我們於本期間的折舊費用減少至約3.6百萬港元，較上個期間約5.8百萬港元
減少約37.9%，主要是由於本期間本集團過往年度購買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本期
間內已全額折舊所致。

使用權資產折舊

本期間使用權資產計提的折舊費用為15.8百萬港元，較上個期間20.0百萬港元減少
21.0%，主要是由於本期間租金減讓導致租賃合約修改所致。

物業租金及有關開支

經營租賃付款、物業管理費、政府差餉及其他相關開支由上個期間的4.5百萬港元減少
至2.1百萬港元，減少53.3%，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一項短期租賃修訂為兩年期租賃，相
關租賃費用確認為使用權資產折舊。

其他經營開支

於本期間，其他經營開支由上個期間的13.8百萬港元增加9.4%至15.1百萬港元，此乃由
於本集團經營的酒吧及餐廳數量較上期增加。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已付或應付銀行貸款、租賃負債及其他借款利息，於本期間為1.8百萬港元，
較上個期間2.6百萬港元減少30.8%。本期間融資成本下降的主要歸因於銀行貸款金額及
利率有所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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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本期間的稅項抵免淨額約為42,000港元，其中包括遞延稅項收入42,000港元（上個期間
稅項抵免淨額：243,000港元）。稅項抵免淨額減少的主要原因是，與上個期間相比，本期
間出現較少因新酒吧場所的初始資本性支出（該些支出可享大量初始稅務優惠）而導致
的遞延所得稅負債逐年減少的情況。

資本承擔

於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1,280,000港元（於2025年3月31日：79,000港
元）。

或然負債

於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2025年3月31日：無）。

本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抵押下列資產以獲得授予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的銀行借款及一般銀行融資：

賬面淨值
2025年

9月30日
2025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樓宇 3,412 3,480
使用權資產－租賃土地 36,948 37,720
投資物業 18,800 18,800
預付保單款 2,858 2,858

62,018 62,858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本期間建議宣派股息（上個期間：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所有業務活動主要於香港進行且相關交易以港元計值，故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外
匯風險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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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及薪酬政策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有509名僱員（截止2024年9月30日：523名僱員）。於本期間，
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約為34.7百萬港元（上個期間：32.4百萬港元）。薪酬乃參
考當前市場條款及根據各位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已向僱員提供定期內部
培訓，以提高工作人員的知識。同時，我們的僱員亦出席合資格人員舉行之培訓計劃，
提升彼等之技巧及工作經驗。本集團於2023年9月29日採納一項股份計劃，為任何本集
團成員的董事及員工提供激勵。

重大投資

於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價值為本集團之總資產的5%或以上的重大投資，亦於本
期間內無任何經董事會授權之其他重大投資或增添資本性資產的相關計劃。

重大收購或出售

於本期間，概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2025年
9月30日

2025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百萬港元 2.0百萬港元
銀行借款 50.9百萬港元 54.5百萬港元
未動用銀行信貸 4.0百萬港元 2.7百萬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 571% 1,026%

董事認為，於本公告批准日，本集團有充足財務資源可滿足其業務及營運。

本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乃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入及銀行借款。

資產負債比率等於淨債務除以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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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 0 2 5年9月3 0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其中借款到期日由6 0日到8年）合計約為
50,888,000港元（ 2025年3月31日：54,503,000港元）。銀行借款的利率乃根據浮動利率收
取。

外幣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交易以港元（本集團的功能及呈報貨幣）計值及結算。

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且目前尚未實施任何外幣對沖政策。如有需要，管理層將考
慮對重大外匯風險進行對沖。

前景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維持其核心酒吧業務及現有品牌策略，以大眾市場為目標，提高其
香港市場份額。憑藉過去數年積累的現有客戶基礎，本集團將持續發揮於香港龐大的網
絡優勢。現時，我們現時已以四個不同品牌經營57間酒吧及餐廳。我們的管理層對我們
的業務抱持信心，本集團有意來年更進一步擴張我們的業務網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報告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未購買、出售、贖回或註銷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包括出售庫存股）。截至2025年9月30日，本公司未持有任何庫存股。

股份計劃

本公司於2023年9月29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根據GEM上市規則第23章採納新股份計
劃（「股份計劃」）。根據股份計劃，股份獎勵或購股權（統稱「獎勵」）可授予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的董事和僱員（無論是全職、兼職或其他僱傭安排）（包括根據股份計劃而授予獎
勵的人士作為誘因而與本集團任何成員簽訂僱傭合約）。

於2023年9月29日，合共28,896,000股股份獎勵已授予陳枳橋女士（「陳枳橋女士」）、陳枳
曈女士（「陳枳曈女士」）及陳靜女士（「陳靜女士」）（彼等皆為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股東）。
現時並無按照股份計劃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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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份計劃下已發行股份獎勵的具體情況及本期間內變動如下：

承受人姓名 職位

截至
2025年4月1日

未歸屬股份獎勵
本期間內授予
的股份獎勵

本期間內歸屬
的股份獎勵

本期間內取消
的股份獎勵

本期間內失效
的股份獎勵

截至
2025年9月30日
未歸屬股份獎勵

陳靜女士 執行董事 6,421,334 – (3,210,667) – – 3,210,667

陳枳曈女士 執行董事 6,421,333 – (3,210,666) – – 3,210,667

陳枳橋女士 非執行董事 6,421,333 – (3,210,667) – – 3,210,666

合計 19,264,000 – (9,632,000) – – 9,632,000

附註：

1. 股份獎勵於2023年9月29日（「授予日」）授予。

2. 三分之一（ 1/3）的獎勵股份已於授予日起12個月內（即2024年9月29日）歸屬；三分之一（ 1/3）的獎
勵股份已於授予日起24個月內（即2025年9月29日）歸屬；三分之一（1/3）的獎勵股份將於授予日起
36個月內（即2026年9月29日）歸屬。

3. 獎勵股份的購買價格為零。

4. 股份獎勵的歸屬不受任何績效目標所限制。該獎勵將不受股份計劃任何回撥機制的約束。

5.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2023年9月28日（即緊接授予日之前的一日）在聯交所所報的收市價為0.078

港元。

6. 根據授予日權益性工具的公平值計算，股份獎勵於授予日的公平值為0.081港元。授予日確定的以
權益結算的股份為基礎支付的公平值，不考慮所有非市場歸屬條件，並根據本集團對最終可行權
益工具的估計，在歸屬期間內以直線法支銷，並相應增加權益（股份為基礎支付儲備）。於每個報
告期末，本集團根據所有相關非市場歸屬條件的評估，修訂預期歸屬權益性工具數量的估計。修
改原始估計的影響（如有）計入損益。因此累計費用反映了修訂後的估計，並對股份為基礎支付儲
備進行了相應調整。當授予的股份歸屬時，先前在股份為基礎支付儲備中確認的金額將轉入股本
及股本溢價。

於本期間內，合共9,632,000股股份作為股份獎勵的一部分歸屬。股份於緊接歸屬日期前
一天的加權平均收市價為0.0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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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9月30日，根據股份計劃的計劃授權下可授予的獎勵數量為57,104,000份（截
至2025年4月1日：57,104,000份）。

於本期間內，並無依股份計劃授出任何獎勵。因此，本期間內按照股份計劃下所授出的
獎勵等同的可發行的股份數目除以本期間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目為並不適用。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整個本期間已遵守GEM上市規則的附錄C1中第二部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內所載之守則條文。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據董事會
所知，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載列的偏離企業
管治守則第C.2.1條的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C.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兼任。
陳靜女士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主席」），自2025年1月28日起生效，陳靜女士同時擔任
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雖然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由一人承擔，但所有
重大決策均經與董事會成員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磋商後作出。董事會認為，現行架構有
利於確保本集團領導階層的一致性，並能有效實施本公司的策略。

董事將繼續檢視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的有效性，以評估是否在必要時作出任何變更，包
括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的分離。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有關條款的嚴格程度不寬鬆於GEM

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規定交易標準，其自身作為規管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準
則（「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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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期已完全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交易規定標準。

根據標準守則第5.66條，董事亦要求因任職或受聘於本公司或附屬公司而可能知悉本公
司證券內幕消息的任何本公司僱員或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或僱員不可在標準守則禁止
的情況下買賣本公司證券（猶如其為董事）。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28條及第5.29條的規定，根據2016年12月17日通過的董
事決議案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書面職權範圍乃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2部守則
條文D.3.3及D.3.7而採納。

審核委員會由全部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陳振洋先生、錢雋永先生及鄧榮林
先生。陳振洋先生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具有適當的專業資格及會計事務經驗。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中期業績，對本集團採納本公司的會計政策以及本集團的內部監控
及風險管理、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並無異議。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本期間後且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重大後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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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摘要

以下為本集團核數師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向董事會提交的截至2025年9月30

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的摘錄：

與持續經營相關的重大不確定性

我們提請注意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其中表明截至2025年9月30日，　貴集團的流動
負債超過流動資產88,039,000港元。此外，截至2025年9月30日，　貴集團違反契諾的銀
行借款金額為39,613,000港元。如附註2所述，此情況以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中所
載的其他事項，顯示有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導致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
問。我們對此事項的結論並無修改。

於網站刊載業績

本公告副本已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barpacific.com.hk)。

承董事局命
太平洋酒吧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陳靜

香港，2025年11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靜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及陳枳曈女士；非執行董事陳枳
橋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振洋先生、錢雋永先生及鄧榮林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天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最新上市公
司公告」網頁內。本公告亦將會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barpacific.com.hk內。

本公告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